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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9-28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并独资建设 

兴县集运站项目的公告 

 

 

 

一、概述 

为利用晋中南铁路沿线的煤炭资源优势，开展煤炭贸易经营业务、煤炭物流

服务，保证公司所管理电厂的煤炭供应， 2016 年 1 月公司召开董事会 2016 年

第 1 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易中心”）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山西豫能兴鹤铁路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鹤公司”），负责兴县集运站项目的建设运营，同意交易中心与山西中南铁路集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铁路公司”）签署《山西中南铁路集运有限公司兴县

铁路煤炭集运专用线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后续由中南铁路公司

对兴鹤公司进行增资，双方进行合资建设（详见公告临 2016-8）。2017 年 11 月

经公司董事会 2017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批准，同意交易中心变更兴县铁路煤炭集

运专用线合作协议合作方，原合作方中南铁路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所有权利

义务，由山西兴鹤铁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受让（详

见公告临 2017-48）。截至目前，增资工作未进行，兴县集运站项目为兴鹤公司独

资建设。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2019 年 8 月 2 日，公司董事会 2019 年第 6 次临时会

议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并独资

建设兴县集运站项目的议案》，会议同意： 

1. 调整对兴鹤公司的出资方案，由交易中心向兴鹤公司增资，由兴鹤公司

继续独资建设兴县集运站项目。 

2. 鉴于子公司交易中心目前资本金 30,000 万元，不足以对兴鹤公司进行增

资，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交易中心进行等额增资后转拨给兴鹤公司。 

3. 因现场地质条件复杂造成设计变更等原因，调整兴县集运站项目概算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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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85 万元，增加 14,485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30%，公司根据工程进度向交

易中心分步增资，由交易中心履行出资人义务，剩余 70%银行融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 条、9.12 条等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住所：鹤壁市鹤山区 

（4）法定代表人：张勇 

（5）注册资本：30,000 万元，增资后拟调整为 81,015.5 万元。 

（6）经营范围：煤炭销售、运输、配送、仓储、搬运装卸；煤炭信息咨询

及服务；煤炭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 

（7）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8）股权架构： 

增资前： 

 

 

 

 

 

增资后拟调整为： 

 

 

 

 

 

 

 

16.67% 83.3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6.17% 93.8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http://stock.10jqk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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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68,072,890.69 4,552,148,576.85 

负债总额 3,783,422,993.76 4,265,003,912.12 

净资产 284,649,896.93 287,144,664.73 

营业收入 370,058,778.31  3,143,654,099.37  

净利润 -2,494,767.80  -48,875,685.68  

（10）经营情况及工程进度：下属鹤壁物流园项目、兴县集运站项目尚在建

设，目前收入来源主要为煤炭贸易业务。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鹤壁物流园项

目投入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75%，具体请以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11）其他说明：2015 年 9 月，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国开基金”）

根据相关政策对交易中心鹤壁物流园项目进行支持，与公司签署《国开发展基金

投资合同》。根据协议约定，国开基金对交易中心投资属于“明股实债”。（详见公

告临 2015-61） 

2. 山西豫能兴鹤铁路联运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山西豫能兴鹤铁路联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山西省吕梁市兴县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增资后拟调整为 52,015.5 万元。 

（4）法定代表人：张勇 

（5）项目总投资：项目概算拟调整至人民币 173,385 万元。其中，资本金

占 30%，根据工程进度由交易中心分步增资。剩余 70%银行融资。 

（6）经营范围：经销：煤炭；煤炭集运、运输。 

（7）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8）股权架构： 

增资前： 

 

 

 

 

 

 
100% 

山西豫能兴鹤铁路联运有限公司 

16.67% 83.33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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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后拟调整为：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7,536,408.77 1,273,853,742.43 

负债总额 1,257,536,408.77 1,263,853,742.43 

净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10）经营情况及工程进度：下属兴县集运站项目尚在建设。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兴县集运站项目完成投资进度约 70%，具体请以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建设兴县集运站项目，有利于拓展公司产业链，增加公司非火电业务收

入，优化公司能源产业结构。拟调整兴鹤公司出资方案，可有效解决项目建设资

金，加快推进兴县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二）投资风险及对策 

1. 市场风险 

若宏观经济不景气，社会用能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盈利能力降低、投资回

收期延长的风险。 

对策：公司主营业务以火力发电为主，自身存在稳定的煤炭需求，可支撑煤

炭物流业务基础的业务规模。同时，交易中心将广泛拓展煤源，降低成本费用，

加大营销力度，积极开拓市场，努力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项目收益水平。 

100% 

山西豫能兴鹤铁路联运有限公司 

6.17% 93.8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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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合作关系带来的风险 

尽管中南铁路公司、供应链公司对兴鹤公司的增资工作未进行，但中南铁路

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将项目建设主体及铁路接轨手续已转至兴鹤公司，对其前

期投入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对价的支付。 

对策：公司与原合作方积极沟通，待对中南铁路公司前期投入履行审计、评

估程序后，双方再根据实际出资额协商具体解决方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 2019 年第 6 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3 日         

 


